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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伊拉克境内的人权情况  

 人权委员会  

 遵循 联合国宪章 世界人权宣言 人权两公约和其他人权文书  

 重申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均有义务促进和保护人权和基本自由 并履行它们根据

国际文书在这一领域所承担的义务  

                                                 

*   根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各职司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69条第 3款  



E/CN.4/2002/L.26 
page 2 

 念及伊拉克是各项国际人权公约及其他国际人权文书和 1949 年 8 月 12 日保护

战争受难者日内瓦公约的缔约国  

 回顾  

(a) 大会和委员会以前关于这一问题的各项决议 最近的是大会 2001 年

12 月 19 日第 56/174 号决议和委员会 2001 年 4 月 18 日第 2001/14 号

决议  

(b) 安全理事会 1991 年 3 月 2 日第 686(1991)号决议 其中理事会要求伊

拉克释放可能仍被拘禁的所有科威特人和其他国家的国民 1991 年 4

月 3 日第 687(1991)号决议 1991 年 4 月 5 日第 688(1991)号决议

其中理事会要求停止镇压伊拉克平民并坚决要求伊拉克与人道主义组

织合作 确保伊拉克全体公民的人权得到尊重 1995 年 4 月 14 日第

986(1995)号决议 1997 年 6 月 4 日第 1111(1997)号决议 1997 年 9

月 12 日第 1129(1997)号决议 1997 年 12 月 4 日第 1143(1997)号决

议 1998 年 2 月 20 日第 1153(1998)号决议 1998 年 6 月 19 日第

1175(1998)号决议 1998 年 11 月 24 日第 1210(1998)号决议 1999

年 5 月 21 日第 1242(1999)号决议 1999 年 10 月 4 日第 1266(1999)

号决议 1999 年 12 月 10 日第 1281(1999)号决议 2000 年 6 月 8 日

第 1302(2000)号决议 2000 年 12 月 5 日第 1330(2000)号决议 2001

年 6 月 1 日第 1352(2001)号决议 2001 年 7 月 3 日第 1360(2001)号

决议和 2001 年 11 月 29 日第 1382(2001)号决议 其中理事会授权各

国准许进口伊拉克石油以便伊拉克得以购买用于人道主义目的的生活

用品 1999 年 12 月 17 日第 1284(1999)号决议 其中理事会通过对

伊拉克的情况采取综合办法 取消了准许进口伊拉克石油的上限以增

加用于购买人道主义物品的收入 制订了新的规章程序以改善人道主

义方案的执行情况并进一步满足伊拉克人民的人道主义需要 重申伊

拉克有义务为理事会第 687(1991)号决议第 30 段所指的所有科威特国

民和第三国国民的遣返提供便利  

 注意到人权事务委员会 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委员

会 儿童权利委员会和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就伊拉克最近提交给它们的报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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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的结论性意见 其中这些条约监测机构指出了范围广泛的各种人权问题 并

认为伊拉克仍然受条约义务的约束 同时也指出了制裁对人民 特别是对妇女和

儿童的日常生活的有害影响  

 重申伊拉克政府有责任确保全国人民的福祉和充分享有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

关注伊拉克急迫的情况 这种情况影响到全体人民 特别是儿童   若干联合国人

权条约机构在报告中指出这一点 并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在管理安全理事会第 986 

(1995)号决议所设的人道主义方案方面履行共同的责任  

 1.  欢迎特别报告员对伊拉克的访问 以及他对关于伊拉克境内人权情况的报

告 (E/CN.4/2002/44)和其中所载关于一般情况的意见 结论和建议 并鼓励伊拉克

政府与特别报告员进一步合作  

 2.  失望地注意到该国境内的人权情况并未改善  

 3.  强烈谴责  

(a) 伊拉克政府蓄意 广泛地和极其严重地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

法 导致全面镇压和压迫 且借助广泛歧视和普遍制造恐怖来维持此

种镇压和压迫  

(b) 以威胁逮捕 监禁 处决 驱逐 拆毁房屋和其他制裁手段压制思

想 言论 新闻 结社 集会和行动等自由  

(c) 镇压任何一种反对行动 特别是骚扰 恐吓和威胁住在国外的伊拉克

反对派人士及其家属  

(d) 不顾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的规定和联合国的保障措施

广泛使用死刑  

(e) 即审即决和任意处决 包括政治杀害 持续的所谓清洗监狱 用强奸

作为政治手段 以及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 经常进行任意逮捕和拘留

和一贯而且经常不遵守法定程序和法治  

(f) 普遍和系统地使用酷刑 对某些罪行继续执行残忍和不人道的惩罚法令  

 4. 促请伊拉克政府  

(a) 遵守依国际人权条约和国际人道主义法自愿承担的义务 尊重和确保

在其领土内并受其管辖的所有个人的权利 不论他们的出身 种族

性别或宗教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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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停止一切即审即决和任意处决 确保除最严重的罪行外 不对其他罪

行判处死刑 也不无视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的义务和联

合国保障规定而宣布死刑  

(c) 使军队和安全部队的行动符合国际法标准 尤其是 公民权利和政治

权利国际公约 所载标准  

(d) 同联合国各人权机制合作 尤其是允许特别报告员进一步访问和考察

伊拉克――他最近对伊拉克的考察访问为今后的合作和建设性对话铺

了路 执行他提出的建议 对特别报告员转交的有关侵犯人权指控的

信函作详细答复 遵照大会和委员会的有关决议允许在伊拉克全国各

地派驻人权监测员  

(e) 确立司法独立 废除对超出依国际标准所规定的法治的司法行政范围

为任何目的杀害或伤害个人的特定部队或人员给予免罪的一切法律  

(f) 废除规定残忍和不人道处罚或待遇 包括断肢的一切法令 确保不再

发生酷刑和残忍处罚和待遇的做法  

(g) 废除一切惩罚自由表达言论的法律和程序 包括 1986年 11月 4日革命

指挥委员会第 840号法令 确保国家权力以人民的真正意愿为基础  

(h) 确保反对政党能自由活动 避免胁迫和压制反对党人及其家属  

(i) 尊重所有种族和宗教群体的权利 立即停止对伊拉克库尔德人 亚述

人和土库曼人持续镇压的做法 包括强行驱逐和搬迁的做法 特别是

将他们驱离基尔库克和哈纳根地区 停止镇压南部沼泽地区居民 在

沼泽地区进行的排水工程造成环境破坏使得平民百姓处境更为恶化

并确保包括什叶派教徒在内的所有公民的人格完整与自由  

(j) 同三方委员会及其技术小组委员会合作 确定仍然失踪的几百人 包

括战俘 科威特国民 第三国国民 伊拉克非法占领科威特的受害者

等的下落和生死存亡 为此目的同被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合

作 与科威特人 第三国国民和科威特财产问题高级协调员合作 通

过安全理事会 1991 年 5 月 20 日第 692(1991)号决议建立的机制向在

被伊拉克当局拘禁期间死亡或失踪者的家属作出赔偿 立即释放可能

仍被拘留的所有科威特人和其他国家的国民 向亲属通报被捕者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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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 提供关于战俘和平民被拘留者被判死刑的材料和发放战俘和平民

被拘留者死亡证  

(k) 同国际援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进一步合作 向该国的北部和南部地区

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及监测  

(l) 继续合作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986(1995)号 第 1111(1997)号 第 1143 

(1997)号 第 1153(1998)号 第 1210(1998)号 第 1242(1999)号 第

1266(1999)号 第 1281(1999)号 第 1302(2000)号 第 1330(2000)

号 第 1352(2001)号 第 1360(2001)号和第 1382(2001)号决议 与有

关各方面合作 执行安理会第 1284(1999)号决议中与人道主义方面有

关的规定 继续努力充分确保毫无歧视地把以油换粮方案购买的人道

主义供应物品及时公平地分配给伊拉克人民 包括偏僻地区的人民

以切实解决要求得到特别照顾的人 如儿童 孕妇 残疾者 老年人

和精神病患者等的需要 为驻伊拉克的联合国人道主义工作人员的工

作提供方便 确保观察员能自由和不受阻碍地在全国各地行动 可不

受任何歧视地自由接触任何人 并确保被迫流离失所者能得到人道主

义援助 而无须证明已在临时住所居住六个月以上  

(m) 配合查明伊拉克各地现有布雷场地 以便利其标示和最终加以扫除  

 5.  决定  

(a) 将委员会 1991 年 3 月 6 日第 1991/74 号决议和后来各项决议内所载

明的特别报告员任期再延长一年 并请特别报告员向大会第五十七届

会议提出一份关于伊拉克境内人权情况的临时报告 向委员会第五十

九届会议提出报告 并在征求和分析资料时铭记男女平等观点  

(b) 请秘书长继续为特别报告员充分履行任务提供一切必要协助 并批准划

拨充分的人力物力 以向有助于进一步改善关于伊拉克境内人权情况的

资料流动和评价及有助于独立核查报告的那些地点派遣人权监测员  

(c) 在第五十九届会议上 在同一议程项目下继续审议伊拉克境内的人权

情况  

 
 

--  --  --  --  -- 


